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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郑某某露天焚烧危险废物涉嫌污染环境案

为遏制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案件频发态势，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020 年 7 月至 11
月，生态环境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
察院在全国范围内联合组织开展严厉
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活
动。各地细化工作重点、加强工作指
导、积极发动群众，及时发现环境违法
犯罪线索；加强与公安和检察机关的
协 同 作 战 ，各 部 门 各 展 所 长 、互 补 短
板，形成执法合力，严惩了一批非法排
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的大案要案。2020 年 9 月 18 日，生态
环境部在新闻媒体上公开发布《生态
环境部公开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
罪典型案例（第一批）》，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

为继续回应公众关切、有效震慑
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指导基
层规范办案，生态环境部组织整理第

二批 8 个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典型案件。在这些案件中，犯罪嫌疑
人有的伪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有的
跨区域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有的拒不
承 认 违 法 犯 罪 情 节 ，情 节 十 分 恶 劣 。
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加强联动配合，开展跨区域联
合执法，借助行业专家、当地群众、基
层网格员的力量，凭借高度负责的敬
业精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扎实过
硬的业务素质，深入挖掘违法犯罪链
条，抽丝剥茧，固定证据，依法查处，严
厉打击严重环境污染犯罪行为。

生态环境部对浙江省杭州市生态
环境局淳安分局、浙江省丽水市生态
环境局青田分局、福建省龙岩市连城
生态环境局、广东省东莞市生态环境
局横沥分局、广东省肇庆市生态环境
局广宁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恭城生态环境局、重庆市大足区生态

环境局和四川省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
在办理案件中的突出表现提出表扬，
对 浙 江 省 嘉 兴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海 宁 分
局、浙江省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温岭分
局、广东省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茶山分
局、陕西省汉中市生态环境局宁强分
局协助调查跨区域案件的做法提出表
扬。

请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认真学习借
鉴有关经验做法，进一步优化执法方
式，提高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案件
办理效率和质量。同时，危险废物产
生、利用、处置等企业和相关人员也应
以案为鉴，依法管理和处理处置危险
废物，坚决禁止非法排放、倾倒、处置
危险废物的行为。请广大群众共同监
督，积极举报危险废物违法犯罪案件
线索，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
环境。

第二批 8个案件具体内容如下：

【典型意义】

跨地区深入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开
展调查，为办案采集关键证据。

执法中重视资质和联单核实，及
时发现假冒资质伪造联单。

【案情简介】

2020 年 6 月 26 日，杭州市生态环
境局淳安分局（以下简称淳安分局）接
110 联动通知，反映淳安县某镇有人焚
烧具有刺激性气味的固体废物。淳安
分局立即赶赴现场，发现有 4 人正在焚
烧固体废物。经检查，7 个废油桶内有
固体废物正在焚烧，山弯处一堆废布
料和废纸管正在焚烧（拌有废胶水），
另有 3 个装有废弃胶水的塑料桶，疑似
露天焚烧危险废物。

淳安分局立即联合淳安县公安局
开展调查，在调阅嫌疑人提供的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时，执法人员发现落款
及盖章单位为早已停用的“淳安县环
境保护局”，随即心生警惕，开始对相
关资质情况进行核实调查。经查实郑
某某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私刻公
章、伪造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收取 3700
元/吨的处置费用，将浙江海宁某纺织
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公司）危
险 废 物 仓 库 内 的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至 该
镇，在未采取任何防治措施的情况下
进行露天焚烧。

经查，该纺织公司主要从事纺织
品的复合、印花、烫金、定型（涂层）等
后整理加工，危险废物仓库内的危险
废物主要来源于烫金、复合工艺产生
的废胶水（废弃粘合剂）、沾染过废胶
水的边角料、沾染过废胶水的废包装
桶。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胶
水（废弃的粘合剂）属于危险废物，类
别 HW13（有 机 树 脂 类 废 物），代 码
900-014-13（废 弃 的 粘 合 剂 和 密 封
剂），危险特性为毒性；危险仓库内的
包装桶属于危险废物，类别 HW49（其
他废物），代码 900-041-49（含有或沾
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
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危险特性为
毒性；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中关于危险废物混合后的判定规则，
沾染过废胶水的边角料（废布料和废
纸管等）也属于危险废物，淳安分局据
此出具危险废物认定意见。

为准确核定涉案危险废物数量，

淳安分局与公安机关联合调查，深入
产废源头，认真核实台账等材料，确认
涉案危险废物总计约 30 吨。现场检查
时遗留的已烧、未烧的危险废物约 2
吨。淳安分局已将其组织转移至符合
危险废物贮存标准的暂存点，待结案
后进行处置。

【查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修正）第七十
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017修正）第三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
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6〕29号）第一条第（二）项，淳
安分局经案审会讨论，于 2020年 7月 15
日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2020年11月3
日，该案正式开庭审理。

【案件启示】

1.注重核实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在
执法中关注资质造假问题。

本案中，执法人员认真核实证据，
发现不合理信息后立即对提供的资质
开展调查工作，经查后发现郑某某私
刻公章、伪造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冒充
有 资 质 单 位 收 集 处 理 危 险 废 物 的 情
况。针对此案暴露出的问题，从以下
两个方面重点关注。

一是，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及办
案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固体废物管理
信息系统核实相关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的备案信息以及转移联单单号，练就

“火眼金睛”。
二是，固体废物产生单位也应以

此案为鉴，认真核实受托单位的资格
和技术能力，具体可以通过查看对方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危险
废物许可证等行政许可文件，多角度
核 实 对 方 的 资 质 。 2020 年 新 修 订 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七
条新增产废单位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
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的要求，同时明
确违反此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的连带责任。产废单位必须时刻擦
亮眼睛，对不合理的危废处置价格多
留心、对不合理行为多注意，对以合法
形式为掩护的危险废物非法收集、贮
存、利用、倾倒、处置行为坚决说不。

2.注重溯源，科学确定涉案物数
量。

本案信息来源于群众举报、110 联
动，生态环境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
现大部分涉案物已被露天焚烧，现场
遗留的已烧、未烧物仅约 2 吨。通过与
公安机关联合调查，深入产废源头，在
属地协助下，实地调查危险废物相关
台账及转移联单等材料，核实确认涉
案物类别、危险废物特性及非法处置
数量，确认涉案危险废物总计约 30 吨，
为案件的定性、移送提供了关键准确
的证据。

3.注重跨区域协调配合，实现危险
废物的源头调查。

本案危险废物来源于海宁县某纺
织公司，属于跨地区非法倾倒、处置危
险废物的行为。本案中，杭州市生态
环境局与嘉兴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事前
沟通协调，后由淳安分局与嘉兴市生
态环境局海宁分局（以下简称海宁分
局）进行具体对接。淳安分局在溯源
出危废产生企业后，多次前往海宁县
调查涉案企业情况，两地生态环境部
门开展联合调查，海宁分局执法人员
配合调阅企业的环评等备案资料，并
共赴涉案企业核实危险废物台账、处
置合同、转移联单、收款票据、进货单
据、生产工艺等资料和信息，推动了案
件的证据收集工作。

【专家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非法处置危险
废物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本案有以
下几个亮点：

一是，本案中郑某某私刻公章、伪
造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冒充有资质单
位收集处理危险废物，有别于一般的
无证经营，本案更具有迷惑性，性质更
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依法予以严厉
打击显得尤为必要。

二是，执法人员能“打破砂锅问到
底”，不仅仅根据当场发现的，还深入
产废源头，认真核实台账等材料，确认
涉案危险废物的数量，有力地打击了
危险废物的犯罪行为。

三是，注重源头控制，对危险废物
的产生者也是个警示。新固废法规定
的产废单位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
技术能力进行核实的要求显得更为必
要。产废单位不能仅仅凭借受托方提供
的资料，还应当与相关生态环境部门进
行资质的核实，并对其实际处理能力进
行现场核实，以避免被欺骗和蒙蔽。

【典型意义】

注重细节，抽丝剥茧查清台账造假。
公安、生态环境部门各展所长，破

获危废倾倒案件。

【案情简介】

2020 年 4 月 2 日，丽水市生态环境
局青田分局（以下简称青田分局）接到
该县某生活垃圾填埋场举报，反映 3 月
31 日晚，有来历不明的外地牌照半挂
车在某本地车辆带路下，运载污泥偷
倒至该填埋场。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
场调查处理。

现场发现，倾倒污泥外观性状为
黄褐色、饼状，疑似为工业企业污水处
理设施产生，执法人员随即对周边相
关 企 业 的 污 水 处 理 污 泥 去 向 开 展 调
查，同时指导保护现场并委托有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污泥成分开展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该污泥中镍、铬、
锌等金属元素含量分别高达 30800mg/
kg、24891mg/kg、74908mg/kg。

青田分局联合青田县公安局，通
过车辆行驶轨迹追踪、大数据排查等
技术侦查手段，迅速锁定疑似带路车
辆和带路人等信息，并根据倾倒车辆
信息及当日行驶轨迹，确定该运输车
辆始发地为台州市。4 月 26 日，执法
人员对疑似带路人进行调查询问，但
其拒不承认污泥倾倒相关行为。

4 月 28 日，青田分局联同县公安
局赴台州市温岭市调查，确定了运输
车辆驾驶员的身份信息。4 月 29 日，
执法人员连夜对驾驶员开展询问。该
驾驶员供述，3 月 31 日，由其驾驶的满
载污泥的半挂车驶入青田界后，在某
加油站附近等带路车辆，大约晚 23 时

驶入垃圾填埋场，驾驶员负责卸载污
泥，带路人对垃圾填埋场铲车搭线处
理，启动铲车扎破吨袋使污泥混杂在
垃圾中；自 2019 年 9 月起，该驾驶员已
多次运输污泥到青田倾倒，除该垃圾
填埋场外，还由该带路人指引倾倒至
某工业园区外水塘边空地，该水塘为
上游水电站泄洪产生，水位及水域范
围会随泄洪水量而变化，有污泥进入
水塘的可能。

根据驾驶员的供述，污泥来源于
台州市某电镀园区 A 企业，调查组立
即会同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温岭分局连
夜赶赴 A 企业。调取该企业建设项目
环评、验收等材料，确定其产生的电镀
污泥为危险废物（废物类别 HW17，废
物代码 336-062-17（铜）、336-068-17

（铬）、336-055-17（镍）、336-063-17
（其他）、336-066-17）。通过核对污泥

二、浙江省台州市三家企业跨区域倾倒危险废物涉嫌污染
环境案

生态环境部公布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典型案件办理进展情况
（第二批）

转移联单及污泥管理台账数据发现，
该企业存在台账造假嫌疑。

5 月 8 日，青田县公安局通报，倾
倒污泥嫌疑企业还有台州市同一电镀
园区的 B 企业。青田分局执法人员立
即赶赴台州，调取、查阅 B 企业建设项
目环评、验收、固废管理台账、联单等
信息材料，确定其产生的污泥为危险
废物（废物类别 HW17、HW49，废物代
码 336-062-17（ 铜 ）、336-068-17

（铬）、336-055-17（镍）、336-063-17
（其他）、336-066-17、900-041-49）。

经进一步调查，已确定该案件涉
及企业 3 家，倾倒点位 2 个，涉及危险
废物总量约 300 吨。第 3 家企业涉案
污泥正在进行属性鉴定等相关工作。5
月中旬，经检测，倾倒点水塘水质无异
常，未检测出重金属相关成分，2个倾倒
点位的污泥处置方案正在制定中。

【查处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修正）第五十
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 修
正）第三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6〕29 号）第一条第（二）项、第十
五条第（一）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
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 310
号）第三条、《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环环监〔2017〕
17 号）第五条之规定，5 月 1 日，青田分
局将相关线索移送至县公安局。青田
县公安局当日对该线索进行立案。该

案件相关涉案人员达 11 人，其他涉案
企业及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案件启示】

1.执法人员抽丝剥茧，挖掘违法犯
罪链条。

本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发
挥了抽丝剥茧的精神，刨根到底。与
公安机关密切配合，根据前期线索锁
定带路人、运输人和倾倒人，据此查出
牵线搭桥人，深入挖掘有效信息，最终
确定一个又一个的源头企业，将整个
违法犯罪链条连根拔起。

2. 对涉案企业危险废物全过程调
查，锁定关键证据。

对危险废物产生的源头企业，执
法人员认真调查企业环评、验收、转移
联单、管理台账等材料，确定危险废物
性质、种类，核对产生、贮存、转移的数
量关系，调取和锁定涉案废物为危险
废物、污泥管理台账造假、非法处置危
险废物的关键证据，进而通过倾倒点
位固废、环境介质的采样检测完善证
据链，查清犯罪事实。

3. 办案中，公安、生态环境充分发
挥专业特长。

在环境污染案件办理过程中，生
态环境部门专业研判、检测鉴定等方
面能力强，而公安机关具有利用视频
监控串联偷倒污泥车辆运行轨迹的手
段 ，以 及 对 于 嫌 疑 人 问 询 调 查 的 能
力。因此，生态环境部门及时启动两
法衔接机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让
公安机关尽早介入案件调查，充分利
用公安机关的力量，双方合力办理案

件对高效侦办案件至关重要。

【专家点评】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第二
条之规定，危险废物是指具有腐蚀性、
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等一
种或者几种危险特性的或不排除具有
危险特性，可能对环境或者人体健康
造成有害影响，需要按照危险废物进行
管理的废物。其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
性、反应性、感染性、危险性等特性。

本 案 适 用 2016 年 修 正 版 的 固 废
法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2020 年 9 月 1 日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 防 治 法》（2020 年 修 订 版）正 式 施
行。根据新固废法 第 七 十 七 条 至 八
十五条的规定，处置危废需要申请相
关的许可证，对运输转移危废，法律也
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对于违反前述规定
的，今后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据新固废法
的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
规定对违法行为进行更严格的处罚。

结合本案来看，生态环境部门在
接到举报后，迅速赶赴现场调查处理，
及时保护现场并委托第三方对污泥成
分进行检测，使得现场证据极大程度
被 保 留 下 来 。 发 现 该 污 泥 属 于 危 废
后，又立即与公安机关合作，公安机关
通过侦查手段锁定偷排者。执法人员
通过对企业环评、验收、转移联单、管
理台账等材料的认真调查，完善了最
终的证据链，为查清违法事实提供了
有力证据。两部门各展所长，及时制
止了危废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污染，部
门联动执法应成为环境执法的常态。

【典型意义】

省级危废专家库助力，快速认定
危险废物。

充分借助基层网格员日常巡查发
现问题的能力，打通生态环境执法的

“最后一公里”。

【案情简介】

2020 年 4 月 7 日，正值清明假期后
上班第一天，龙岩市连城生态环境局

（以下简称连城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
会同某镇环保网格员日常巡查至某村
时，发现山林中有一处铁皮围挡的厂
区有浓烟冒出。执法人员进入现场发
现，已无工作人员，地面散落着少量废
旧电子元器件，车间口及大门旁边堆
放的焖烧灰仍有火苗并冒出烟雾，车
间内有 4 个钢板房正在焖烧废旧电子
元器件，冒出浓烟，烟雾恶臭刺鼻。

执法人员根据经验判断这是一处
非法焚烧电子垃圾的黑窝点，立即向
连城生态环境局汇报情况并请求增派
人员，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迅速
对现场进行拍照、录像，对现场相关证
人（这一厂房的房东为当地村民）调查
取证。该镇工作人员调集车辆、铲车
和工人对现场的电子垃圾成品及半成
品称重过磅。随后，执法人员依法查
封该加工点配电箱及生产车间，将现
场共计 41.9 吨的成品、半成品等运至
安全暂存点进行扣押。4 月 20 日，连
城生态环境局从福建省危险废物类环
保专家库聘请两名专家，对扣押的物
品进行认定，并出具了危险废物认定
意见。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
电路板（包括废电路板上附带的元器
件、芯片、插件等）的危险废物类别为

HW49 其 他 废 物 ，危 险 特 性 为 毒 性 。
目前案件尚在侦查中。

【查处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2014 修订）第二十五条、《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29 号）第四条第一款的
规定，连城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这一加
工点配电箱及生产车间进行查封，对
现场成品及半成品等进行扣押。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 修正）第
三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法 释

〔2016〕29 号）第一条第（二）项“非法排
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规定，该加工点非法处置废旧电路板
元器件行为涉嫌污染环境罪，连城生
态 环 境 局 依 法 将 该 案 件 移 送 公 安
机关。

【案件启示】

1.发挥省级危险废物类环保专家
库优势，快速认定危险废物。

为提升全省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水
平，充分发挥专家在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跨省转移审批及危险废物鉴别
等工作中的咨询和技术支撑作用，福
建省生态环境厅建立并动态优化省级
危险废物类环保专家库。连城生态环
境局从专家库聘请 2 名专家根据《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对涉案废物进行危险
废物认定，并出具危险废物认定意见，
提高了办案效率，体现了专业性，对于
案件移送、行刑衔接发挥了重要作用。

2.日常巡逻中依据执法经验，发挥
基层网格员力量发现问题的能力。

本案例中的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
检查中认真细致，对重点区域加强警
觉，深挖环境污染问题，第一时间与公
安机关开展协作配合，固定相关证据，
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污染环境行为。在
执法经验中，焚烧电子垃圾这类黑窝
点常常位置隐蔽，除了依靠环境执法
人员日常巡查检查，更应该依靠环保
网格员的认真履职巡查，打通生态环
境执法的“最后一公里”，让危险废物
环境犯罪行为无处遁形，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专家点评】

《环境保护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
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原则。在本
案处理过程中，连城生态环境局聘请 2
名专家对扣押的物品进行认定并出具
危险废物认定意见，是贯彻公众参与
原则、充分发挥专家作用的体现。生
态环境监管执法的专业性、技术性强，
专家必然成为环境执法的重要支持力
量。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往往
是因技术发展与应用、推动社会经济
发展中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而产生的负
面影响。“解铃还须系铃人”，在鉴定和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很多情
况下也需要基于科学技术手段开展相
关工作。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充分发挥
专家的作用，一方面因应了环境法的
科学技术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基于专
家的专业判断，为案件的后续办理提
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尤其是在危险
废物相关的案件中，科学技术性体现
得尤为明显。在此情形下，生态环境
部门邀请专家参与案件办理，正是回
应《环境保护法》上公众参与原则的要
求、坚持科学办案的体现。

三、福建省连城县一加工点非法焚烧电子废物涉嫌污染环
境案

【典型意义】

调查工作细致，百袋废物中发现
破案关键线索。

追究刑责，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务
必不要以身试法。

嫌疑人现场指认产废工艺流程，
及时认定危废。

【案情简介】

2020 年 2 月 22 日晚，东莞市生态
环境局横沥分局（以下简称横沥分局）
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某镇山坡下倾倒
大量工业固体废物。接报后，执法人
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查，发现现场
油漆味严重，露天堆放有 100 多袋废油

漆渣、废树脂以及少量废弃头盔等，目
测总量明显超过 3 吨，涉嫌刑事案件。
横沥分局迅速抽调执法骨干成立专案
组，联合公安机关展开调查。根据现
场 勘 查 发 现 的 油 漆 渣 和 废 弃 头 盔 等
线 索 ，专 案 组 对 案 发 周 边 区 域 50 多
家企业进行地毯式排查，将目标锁定
为头盔生产企业。2 月 27 日，执法人
员在现场 100 余袋废物中耐心仔细翻
查，找出一张印有“东莞某运动器材公
司半成品标识单”的单据，为案件的侦
破取得关键线索。专案组当晚顺藤摸
瓜找到了该运动器材公司（产品包括
头盔）。

经查，刘某进伙同刘某知冒用“东
莞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无危废处置资质），并伪造了该公司
印章，与东莞某运动器材公司签订一
般工业固废转移处置合同，将其油漆
渣、废树脂等以每吨 1350 元的价格承
包处置。刘某进再以每吨 700 元的价
格转给刘某知非法处置。今年 1 月 20
日，刘某知接收涉案公司 9.94 吨油漆
渣、废树脂后，于 2 月 21 日凌晨，在案
发地倾倒 3.61 吨，余下的一直存放在
车上伺机倾倒。根据《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东莞某运动器材公司环保主管
人员的指认及环评文件（环评文件中
明确指出涉案物为危险废物），涉案漆
渣、废树脂系危险废物。

下转五版

四、广东省东莞某运动器材有限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涉
嫌污染环境案


